韶关学院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2007年以来，国家已经逐步建立起包括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服役学生补偿资助、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社会奖助学金等多种形式在内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教育部全国高校学生资助信息平台网站：http://xszz.chsi.com.cn/）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梅花香自苦寒来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需填写《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和《韶关学院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证明认定表》，经过班级小组、二级学院和学校对学生本人的实际情况进行评议，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过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具备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用于缴交学费住宿费）、申请助学金（主要用于补助住宿学习生活费用）和参加勤工助学（通过劳动赚取部分学习生活费用）的优先资格。

 有关事项及表格可以登录韶关学院学生处网站浏览或下载（实用下载）：http://
210.38.192.53/site/xsc/index.aspx ；如需咨询帮助，可联系各学院辅导员或学生处（学生助学管理工作中心）。地址：韶关学院本部南区黎灿学生活动中心103室，联系电话：0751-8120719或8120108。

二、国家助学贷款——有贷款，不欠费；为父母，减负担；好儿女，勇担当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每年上限8000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入学前向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申请办理；高校贷款，在就读学校提交材料申请办理。办理国家助学贷款，需提供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助学贷款家长承诺书、户口复印件等（每年9-10申请办理）。http://www.csls.cdb.com.cn/page.do?targetPage=/portal/Index.jsp
三、国家奖助学-----国家资助，扶贫济困，自立自强，追求卓越

国家奖学金奖励成绩优秀学生，8000元/年/人（2015年我校36个名额）；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家庭经济困难且成绩优秀的学生，5000元/年/人（2015年我校890个名额）；国家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3000元/学年/人（2015年我校4110个名额）。（每年10-11月评审）

四、服役学生学费贷款补偿资助----热血儿女，投笔从戎，报效祖国，国家补偿
对于在校学生服役、毕业生服役，国家补偿服役前所交学费或办理的国家助学贷款，本科生上限8000元/年。学生退役后复学的，给予复学后实际应缴纳学费资助，最高不超过8000元/年。入伍学生必须进行网上登记报名，全国征兵网站链接：http://zbbm.chsi.com.cn。

对于从部队退役后考入普通高校的学生，国家给予退役士兵学费资助本科生上

限8000元/年/人。 
五、勤工助学---自强自立，艰苦奋斗，爱岗敬业，劳有所得

学校积极为在校经济困难学生寻求勤工助学岗位，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工作获得报酬来支付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近年来学校常设勤工助学岗位约600个）

六、社会奖助学金和校内奖助学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感恩诚信，传递爱心
    学校利用自有资金、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资金等，设立奖助学金和临时困难补助。条件优秀者可以申请奖学金，符合条件者可以申请助学金和临时困难补助。（2015年韶关学院有各类奖助学金项目10多个，受奖助学生3000多人）

七、绿色通道——惠民通道，畅行无阻；道路修远，上下求索

对于有材料充分证明为家庭经济特殊困难的新生，学校实施先入学住宿，入学后分期缴费或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和奖助学金用于缴交学习生活费用的惠民措施。入学报到时在二级学院或“绿色通道”接待点提交材料申报，或到黎灿学生活动中心103室申报，电话0751-8120719。

☆☆特别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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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在自行联系校外家教或兼职时，应确保安全可靠，并在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辅导员处登记备案，必要时应向有关领导汇报，谨防上当受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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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一扫：“韶大助学”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助学信息一览无余！
